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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大仙區議會文件第 11/2026 號 (2026 年 3 月 3 日區議會會議 )  

 

 
《慈雲山、鑽石山及新蒲崗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編號 S/K11/31》  

的擬議修訂項目  

 
目的  

 
本文件旨在向黃大仙區議會簡介 (一 )有關彩虹道遊樂場與體育

館重建計劃和 (二 )擬議修訂《慈雲山、鑽石山及新蒲崗分區計劃大綱

核圖編號《 S/K11/31》 (下稱「大綱圖」 )的建議 (修訂項目的位置見圖

1 至 3)。  

 
(一 )  擬議彩虹道遊樂場與體育館重建計劃  

 
背景  

 
2.  對於彩虹道遊樂場與體育館所在用地的整體規劃，發展局起動

九龍東辦事處 (下稱辦事處 )連同相關政府部門，包括康樂及文化事務

署、規劃署和建築署等完成了有關的技術可行性研究，目標是以「一

地多用」原則重建成為一個綜合發展社區，既善用土地資源，同時滿

足社會需要。  

 
擬議重建方案 (圖 4 至 5) 

 
3.  現有的彩虹道遊樂場與體育館位於新蒲崗區，佔地約 4 公頃，

於 1985 年至 1988 年間啟用。彩虹道遊樂場與體育館用地目前在大綱

圖上分別劃作「休憩用地」及「政府、機構和社區」地帶 1。  

 
4.  考慮到以上兩幅用地的整體規劃意向、地區對各樣體育康樂和

社區設施的需求、與周圍環境尤其是地區休憩用地的兼容性，以及相

關政策局及部門的意見後，辦事處制定了重建方案，建議盡可能保留

遊樂場休憩用地的範圍並加以優化，並會在設計上考慮不同持分者的

需要，以提升休憩用地的吸引力和共融性。至於彩虹道體育館部分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設 有 建 築 物 高 度 上 限 四 層 的 限 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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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考慮相關政策局及政府部門的意見後，建議以「一地多用」原則，

重新興建一幢政府綜合大樓，以重置和提升現有的康體設施，並提供

地區康健中心 2、福利設施及公眾停車場。此外，在擬建政府綜合大樓

重置和擴充現有的新蒲崗公共圖書館 3，優化其服務和設施。重建後的

設施見附件一。  

 
5.  辦事處已就擬議重建方案進行相關的初步技術評估及諮詢相

關部門，預期有關重建不會對附近地區的交通、環境、排水、供水、

視覺、景觀及空氣流通等方面帶來無法克服的技術問題。關於重建方

案的細節將在下一階段的詳細設計工作中確定，並適時諮詢區議會。  

 

 
(二 )  擬議修訂大綱圖的建議  

 
6.  現時上述用地的地帶界線主要根據現有彩虹道體育館和室內

羽毛球館範圍而制訂。為推展上述擬議重建方案，我們建議調整現時

的「政府、機構和社區」及「休憩用地」地帶界線，以便根據最新的

建築標準及新增和重置的設施要求，以「一地多用」原則規劃及設計

政府綜合大樓，達到土地的最高使用效率。  

 
( a )  修訂項目 A1–擬議由「休憩用地」及「政府、機構和社區」地帶

(設建築物高度限制為四層 )改劃為「休憩用地 (1)」地帶。同時加

入「康體文娛場所」及「公眾停車場 (貨櫃車除外 )」用途為經常准

許的第一欄用途，以配合在休憩用地內擬建室內體育設施及新增

公眾停車場。  

 
(b)  修訂項目 A2–擬議由「休憩用地」地帶及「政府、機構和社區」

地帶 (設建築物高度限制為四層 )改劃為「政府、機構和社區」地帶

(不設建築物高度限制 )，以配合擬建的政府綜合大樓。  

 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現 設 在 鑽 石 山 啟 鑽 苑 租 用 物 業 的 黃 大 仙 地 區 康 健 中 心 的 服 務 將 會 適 當

地 重 置 於 擬 建 的 政 府 綜 合 大 樓 內 。  
3 現 有 的 新 蒲 崗 公 共 圖 書 館 位 於 崇 齡 街 新 蒲 崗 廣 場 三 樓 ， 由 1 9 9 7 年 開

始 營 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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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 此外，是次修訂大綱圖亦會調整土地用途表內「其他指定用途」

註明「商貿」地帶 (「商貿」地帶 )的附件一，把「政府用途 (未另有列

明者 )」及「社會福利設施 (涉及住宿照顧者除外 )」用途由第二欄用途

轉為經常准許的第一欄用途，同時刪除在第一欄用途下的「政府用途

(只限報案中心、郵政局 )」。上述修改將為座落於「商貿」地帶的露天

發展，及工業樓宇或工業 -辦公室樓宇以外建築物的使用提供更大彈性，

以回應社會對相關設施的需求。大綱圖的說明書亦會因應上述擬議修

訂進行修改。  

 
8.  有關擬議修訂項目及議員的意見，將稍後一併提交城市規劃委

員會 (下稱「城規會」)轄下都會規劃小組委員會考慮。如城規會同意有

關建議修訂項目，城規會將根據《城市規劃條例》第 5 條展示已採納

有關修訂項目的分區計劃大綱草圖供公眾查閱，為期兩個月。屆時當

局會向區議會提交有關修訂項目的資料文件，倘若各位委員就有關修

訂有意見的話，可以向城規會作出書面申述。  

 

 
總結  

 
9.  請議員備悉上述擬議彩虹道遊樂場與體育館重建計劃和擬議

修訂大綱圖的建議。  

 

 

 

 

 
起動九龍東辦事處   

規劃署  

2026 年 3 月   

附件一  擬議重建彩虹道遊樂場與體育館重建後設施一覽  
圖 1 大綱圖圖則所顯示的擬議修訂項目  
圖 2 擬議修訂項目的平面圖  
圖 3 擬議修訂項目的航攝圖片  
圖 4 擬議彩虹道遊樂場與體育館重建計劃平面圖  
圖 5 擬議彩虹道遊樂場與體育館重建計劃剖面圖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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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 
 

擬議彩虹道遊樂場與體育館重建計劃  
重建後設施一覽  

 
(a)  重置及提升現有體育設施標準：包括室内多用途主場、羽毛球場、

多用途活動室、兒童遊戲室、乒乓球室、舞蹈室、健身室等；  

 
(b)  重置及改善戶外休憩用地：包括室外五人足球場 (可兼用為手球

場 )、籃球場兼排球場、沙灘排球場 (可兼用為沙灘手球場 )、戶外

網球場、戶外滾軸曲棍球場、緩跑徑、兒童遊樂用地、太極及伸

展活動用地等、部份戶外球場亦可兼容「新興體育運動」活動，

包括閃避球、健球、匹克球及巧固球、讓市民體驗箇中樂趣；  

 
(c)  新增一個室內五人足球場 (可兼用為手球場 )；  

 
(d)  在「一地多用」原則下，加設：  

 
( i)  地區康健中心，以重置現有的黃大仙地區康健中心；  

 
( i i)  福利設施：  

 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隊  

  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 

  長者鄰舍中心  

  幼兒中心  

  社會保障辦事處  

 
( i i i )  公共圖書館，以重置現有的新蒲崗公共圖書館；及  

 
( iv)  公眾停車場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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